
【板橋榮家消費者保護教育宣導篇】

春嬌向保險公司買了保險商品，之後發現商品内容和當初業

務員招攬時説明的不同，請問春嬌依金融消費者保護法規定

應該先向下列哪一單位申訴？

日期：113-9-16

金融消費者保護法第13條第2項規定，金融消費者就金融消費

爭議事件應先向金融服務業提出申訴，金融服務業應於收受

申訴之日起三十日內為適當之處理，並將處理結果回覆提出

申訴之金融消費者；金融消費者不接受處理結果者或金融服

務業逾上述期限不為處理者，金融消費者得於收受處理結果

或期限屆滿之日起六十日內，向爭議處理機構申請評議；金

融消費者向爭議處理機構提出申訴者，爭議處理機構之金融

消費者服務部門應將該申訴移交金融服務業處理。

本資料摘錄自「行政院消費者保護會/教育宣導/消保百科」


